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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12〕67号
关于开展2012年“金秋助学”活动

和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
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为积极协助党委政府解决困难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帮助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切实让“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收到显著成效，市总工会积极响应全总和省总的号召，决定在全市工会继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和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2年“金秋助学”活动和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从7月20日开始，8月31日结束。

二、助学对象
国家助学体系暂时没有覆盖，或者已经覆盖到但需要进一步救助的困难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上学子女，以及就业困难的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具体资助对象包括：

1.市、县（市）工会认定的特困职工子女。

2.经过政府救助后生活仍然困难的低保职工家庭子女。 

3.就业困难的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

4.遭受突发灾害的困难职工家庭的子女。

5.在城市上学的困难外来务工家庭子女。
三、工作要求
1.调查摸底。各级工会要结合开展“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着手做好资助对象的调查摸底工作，健全助学和阳光就业行动档案。通过走访政府教育部门等方式，了解掌握当地政府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助学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情况，做好与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慈善总会等单位助学工作的沟通协调和衔接，实现分工协作，避免重复救助。在此基础上，确定工会2012年度助学帮扶目标、计划筹款数和助学方式，制订方案，落实责任，努力确保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子女不因贫困而上不起学，帮助每一个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顺利实现就业。
2.源头参与。积极推动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纳入当地公共教育体系，切实解决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入学难问题。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落实好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等助学优惠政策，以及培训、创业、社保、税收等方面的毕业生就业优惠政策，并加大对优惠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研究，使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学生和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都能得到资助和帮助。 

3.整合资源。广泛动员当地党政工干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助学力量，多方筹集助学资金，采用单位或个人与贫困学生结对帮扶、对口资助、劳模爱心帮扶等形式进行助学帮扶。重点做好入学前帮扶和就业前帮扶，帮助困难职工子女解决就学的交通、生活等费用，以及求职过程中的交通、培训、食宿、职业介绍等费用。

4.精心组织。进一步加强对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开展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开展专场招聘会、供求洽谈会和网络招聘等活动，及时提供政策发布、岗位信息、指导咨询等就业服务；积极联系各类企业，优先吸纳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并努力保障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向有创业意愿的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培训、政策咨询、项目开发等创业服务，帮助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5.拓展形式。在开展资金、物质帮扶的同时，注重做好对经济困难学生的精神帮扶、智力帮扶。暑假期间，各地工会可通过开座谈会、组织参观、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等形式，组织所帮扶的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6.加强宣传。做好对工会助学活动的宣传工作，深入报道助学活动，特别是开展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的经验做法和主要成果，报道在助学活动中涌现出的典型事件和感人事迹，选树经过工会助学完成学业、事业有成的学子典型。

请各级工会于2012年8月25日前将“金秋助学”活动和阳光就业行动总结文字材料和统计表报苏州市总工会生活保障部。联系电话：65236564，电子邮件：shb6564@126.com。

附件：2012年金秋助学活动和阳光就业行动情况统计表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12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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